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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發售建議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的建議（倘

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未進行登記或獲批准而於上述地區進行該建議、招攬或發售即屬違

法）。本公告所提述的證券及擔保並無亦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或美國

任何州的證券法或其他司法管轄區的證券法登記，且除若干交易獲豁免或不受限於證券法或任何適

用的州或當地證券法的登記規定外，不會在美國境內提呈發售或銷售或向美國人士（如證券法S條例

所定義）或為美國人士利益提呈發售或銷售本公告所提述的證券及擔保。證券不會在美國或限制或禁

止進行提呈發售的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公開發售或向美國人士或為美國人士利益公開發售。本公告及

當中所載資料不可直接或間接在或向美國散佈。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00）

自願公告
由一間附屬公司發行 400,000,000美元 4.875%二零二一年到期

高級債券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本公司、發行人（本公司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擔

保人及管理人訂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發行人發行 400,000,000美元 4.875%二零

二一年到期高級債券。債券由擔保人無條件及不可撤銷地提供擔保，並受惠於維

好契據及股權回購承諾契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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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已接獲聯交所就將僅向專業投資者（定義見上市規則第三十七章以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發行的債券上市而發出的合資格函件。債券在聯交所上市不應被視為債

券、本公司、發行人、擔保人或本集團的指標。

認購協議的完成須待若干先決條件（該等條件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達成）達成後，方

可作實，且認購協議或會於若干事件發生時予以終止。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

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發出。

建議債券發行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本公司、發行人（本公司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擔保

人及管理人訂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發行人建議發行 400,000,000美元 4.875%二零

二一年到期高級債券。債券將由擔保人無條件及不可撤銷地提供擔保，並受惠於維

好契據及股權回購承諾契據的利益。

債券的主要條款

發行人： 發行人

擔保人： 擔保人

維好承諾人： 本公司

管理人： 管理人

發行貨幣： 美元

發行規模： 400,000,000美元

發行價： 債券本金額的 99.466%

利息： 債券的未償付本金將自債券發行日期（包括該日）起計息，利率

為每年 4.875%，自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起每半年（即每年三月

七日和九月七日）支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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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日：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發行日： 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

到期日： 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

債券情況 債券將構成發行人的直接、無條件、非後償及（受制於及受限

於條款及條件所規定者）無抵押責任，並於任何時間均享有同

等地位，且在彼此間並無任何優先權。除適用法律規定的有關

例外情況及受制於條款及條件外，發行人的債券償付責任至少

一直與其所有其他現有及未來的無抵押、無條件及非後償責任

享有同等地位。

擔保情況 除適用法律規定的有關例外情況及受制於條款及條件外，擔保

人的擔保責任至少一直與其所有其他現有及未來的無抵押及非

後償責任享有同等地位。

最終贖回 除非先前已贖回或購買及註銷，否則債券將於債券到期日按其

本金額贖回。

因稅務原因而贖回 倘出現若干變動而影響任何相關司法權區（定義見條款及條件）

的稅務，經向（其中包括）受託人及債券持有人發出不超過 60日

但不少於 30日的不可撤銷通知，發行人可隨時選擇按本金金額

連同累計至指定贖回日（不包括該日）的任何利息贖回全部（而

非部分）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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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選擇贖回 經向受託人及債券持有人發出不少於 30日但不超過 60日的不

可撤銷通知（「選擇贖回通知」），發行人可隨時及不時按截至

選擇贖回通知所指定贖回日期的提前贖回價格（定義見條款及

條件）連同截至贖回日期（但不包括該日）的累計及未付利息（如

有）贖回全部（而非部分）債券。

發行債券所得款項用途

發行人擬將發售所得款項用於再融資及轉貸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以作一般公

司用途。

上市

發行人已接獲聯交所就將僅向專業投資者（定義見上市規則第三十七章以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發行的債券上市而發出的合資格函件。債券在聯交所上市不應被視為債

券、本公司、發行人、擔保人或本集團的指標。

認購協議的完成須待若干先決條件（該等條件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達成）達成後，方可

作實，且認購協議或會於若干事件發生時予以終止。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

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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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本公司」 指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其H股（股份代號：2600）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

「股權回購承諾契據」 指 本公司與受託人將於證券發行日或前後就債券訂

立的股權回購承諾契據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擔保人」 指 中國鋁業香港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發行人」 指 C h a l c o  H o n g  K o n g  I n v e s t m e n t  C o m p a n y 

Limited，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維好契據」 指 發行人、本公司、擔保人與受託人將於證券發行

日或前後就債券訂立的維好契據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管理人」 指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

司、巴克萊銀行及、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及東方證券（香港）有限公

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

台灣）

「債券」 指 將由發行人發行及擔保人擔保的 400,000,000美元

4.875%二零二一年到期高級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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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協議」 指 本公司、發行人、擔保人及管理人就債券發行於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訂立的認購協議

「條款及條件」 指 債券的條款及條件

「受託人」 指 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佔魁

中國，北京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余德輝先生、盧東亮先生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

敖宏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麗潔女士、胡式海先生及李大壯先生。

*  僅供識別


